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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科技校院二年制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預分發結果查詢及參加正式分發操作手冊 
 
 
壹、分發錄取（簡章摘錄） 
【第一批次】 

一、預分發： 

（一）本會依據各招生學校系組審查結果及申請人於網路報名時所選填之志願

順序進行統一分發，各招生學校系組可不足額錄取。 

（二）申請人可於 2016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預分發結

果，獲得正取和備取者，稱為第一批次預錄生。 

二、正式分發： 

（一）第一批次預錄生須於 2016年 5月 18日上午 10時至 5月 20日下午 5時

止，至本會網站報名系統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未在規定期限內上網登記

者，即視同自願放棄正式分發資格。 

（二）本會依據預分發及第一批次預錄生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發，分發時

產生之缺額可流用至同校其他系組，流用順序由招生學校定之，第一批

次正式分發結果可於 2016 年 5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

本次分發不再列備取生，獲錄取者，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學資格。 
 

【第二批次】 

一、預分發： 

（一）本會依據各招生學校系組審查結果及申請人於網路報名時所選填之志願

順序進行統一分發，各招生學校系組可不足額錄取。 

（二）申請人可於 2016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預分發結

果，獲得正取和備取者，稱為第二批次預錄生。 

二、正式分發： 

（一）第二批次預錄生須於 2016年 6月 22日至 6月 24日下午 5時止，至本

會網站報名系統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未在規定期限內上網登記者，即視

同自願放棄正式分發資格。 

（二）本會依據預分發及第二批次預錄生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發，分發時

產生之缺額可流用至同校其他系組，流用順序由招生學校定之，第二批

次正式分發結果可於 2016 年 6 月 28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

本次分發不再列備取生，獲錄取者，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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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3：假設只參加志願3，志願3正取就是「錄取」了（取得來臺就學的資格） 

志願 預分發結果 
是否參加 

正式分發 
正式分發結果 

1 未錄取   

2 備取 我要放棄  

3 正取 我要參加 錄取 

4 無效志願   

5 無效志願   

6 無效志願   

7 無效志願   

8 無效志願   

9 無效志願   

10 無效志願   

 

 

 

肆、常見問題（摘錄） 
Q22： 何時能知道錄取結果？ 

A： 2016 年招生分二批次進行，第一批次包括就讀北京、江蘇、福建和廣東 4 省

市學校之專科應屆畢業生，第二批次包括就讀上海、浙江、湖北和遼寧 4省學

校之專科應屆畢業生。 

第一批次： 
一、預分發： 

（一）本會依據各招生學校系組審查結果及申請人於網路報名時所選
填之志願順序進行統一分發，各招生學校系組可不足額錄取。 

（二）申請人可於 2016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
預分發結果，獲得正取和備取者，稱為第一批次預錄生。 

二、正式分發： 
（一）第一批次預錄生須於 2016 年 5月 18 日上午 10 時至 5月 20 日

下午 5 時止，至本會網站報名系統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未在規
定期限內上網登記者，即視同自願放棄正式分發資格。 

（二）本會依據預分發及第一批次預錄生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
發，分發時產生之缺額可流用至同校其他系組，流用順序由招
生學校定之，第一批次正式分發結果可於 2016 年 5月 24 日上
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本次分發不再列備取生，獲錄取者，
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學資格。 

第二批次： 
一、 預分發： 

（一）本會依據各招生學校系組審查結果及申請人於網路報名時所選
填之志願順序進行統一分發，各招生學校系組可不足額錄取。 

（二）申請人可於 2016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
預分發結果，獲得正取和備取者，稱為第二批次預錄生。 

二、正式分發： 
（一）第二批次預錄生須於 2016 年 6 月 22 日至 6 月 24 日下午 5 時



止，至本會網站報名系統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未在規定期限內
上網登記者，即視同自願放棄正式分發資格。 

（二）本會依據預分發及第二批次預錄生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
發，分發時產生之缺額可流用至同校其他系組，流用順序由招
生學校定之，第二批次正式分發結果可於 2016 年 6月 28 日上
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本次分發不再列備取生，獲錄取者，
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學資格。 

前述兩批次預分發及正式分發時間如因大陸地區各省市專升本考試分數線揭

曉時間延後，將調整作業時間並於本會網站公告。 

Q23： 預分發後，某生是 A校備取，B校正取~正式分發後，若 A校正取有缺額，該

學生可以正取到 A校嗎 ? 

A： 會被列為備取的志願其志願序一定在正取志願之前，因此若 A校正取有缺額，

該生有機會可以正取到 A校；如果該生係備取第一名，正取有 1個缺額則會遞

補為正取，若該生為備取第二名，只有備取第一名正取到其他學校去或放棄，

這時備取第二名才能遞補為正取。 

預分發放榜時你會看到正取之前的每一個志願的備取或不錄取狀態(如果沒有

任何正取，則會看到所有志願的備取或不錄取狀態)。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時、

你可以勾選或不勾選方式來決定正取志願和每個備取志願 是否要參加正式分

發。最後依有勾選的志願去分發。 

如果某生預分發後第一志願是備取，第二志願是正取，且 2個志願都勾選要參

加正式分發，如果正式分發時第一志願 之校系組有缺額並獲遞補為正取，則

第二志願就變成無效志願了；如果第一志願未獲遞補為正取，則還是錄取原正

取志願(第二志願)。 

Q24： 分發方式為何？何謂正取、備取？ 

A： 每位陸生最多可報名 30個志願，國立大學共可選填 10個志願，每校至多選填

3個志願；私立大學共可選填 20個志願，每校至多選填 6個志願。 

在各校系組審查申請資料後，每個志願會有正取、備取、不錄取 3種結果，也

有可能因為未達各校系組的錄取標準，而出現沒有備取，或甚至全部不錄取的

情況。正取表示該校系組已錄取，備取表示排名在該校系組之招生名額外，但

因為每人可報名 30個志願，有人可能會同時在 30個校系所正取，但僅能就讀

1 個校系，因此備取有可能會遞補為正取。備取有順序，當有缺額時，則依據

備取順序遞補。等全部的系組將結果評定出來後，本會依據此結果還有陸生報

名時所填的志願順序進行分發，分發後每人至多有 1個正取，同時有可能會有

幾個備取。比如，甲生依序選了 3個志願，系組的評定結果依序是正取、備取、

不錄取；乙生選了 4個志願，評定結果依序是備取、備取、正取、正取；丙生

選了 5個志願，評定結果全部是備取。那預分發後 3人查詢的結果分別是：甲

生：正取第一志願（只要有正取，那正取志願之後的志願結果就不呈現了）；

乙生第一志願備取、第二志願備取、第三志願正取；丙生就全部備取。 

預分發後獲得正取和備取者，必須上網登記參加正式分發，登記時必須決定預

錄取時的正取和備取志願是否要參加正式分發。由於有些正取陸生決定留在大

陸或到其他國家就讀，或者有些正取志願放棄參加正式分發，因此就產生缺



額，此缺額在正式分發時就可以由備取者遞補上去，最後獲得錄取者就取得來

臺就學的資格。 

Q25： 可以進行調劑嗎？ 

A： 本會招生並不進行調劑。 

Q26： 錄取後要做哪些事？ 

A： 決定要來臺灣就讀者，接下來要辦理的事項會由錄取學校寄發的錄取通知內說

明，也可以參考本會網站「二年制學士班入學」內的「標準作業流程」或「下

載專區」之「錄取來臺就讀準備事項指南」。 

 


